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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进行海洋教育
从基础教育做起,提高国民海洋观

胡志刚 (地图出版社)

学校基础教育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

高全民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依法治国,实

施 科教兴国 的今天, 学校教育尤其要重视

地理中的海洋教育,无论其内容、形式,还是

观念,都必须依法行事。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

国情、国策和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适应社

会的发展。面对海洋形势的巨变和即将来临

的海洋世纪, 再看我们地理教科书上的有关

海洋内容,深感忧虑。实际上, 海洋教育对整

个社会要关注的不仅仅是成人,更应关注学

生,因为他们是未来的希望。

一、陆海兼备的国家形象

我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濒临太平洋,

自然环境属陆海兼备的国家。我国大陆海岸

线大致呈弧形凸向海洋,而欧洲大陆则弯曲

颇多,受内海纵深切割。我国除渤海外,没有

大的内海切入,这样我国广大地区就与海洋

拉开了距离, 伸入亚洲腹地的我国西北地区

更是远离海洋达数千里。历史上, 我国疆域

在陆上的拓展,注重陆上经略, 有其合乎道

理的一面。我国广大近海少有内海, 因而风

急浪大, 难以征服, 这与西欧内海深入腹

地、风平浪静的情况几乎截然不同。我国

的内海少,几乎失去了海上锻炼的机会,

长期以来海洋只是作为屏障。即使在元

朝, 海上航运因众多海上事故发生,而不

得不停止,着力发展延河运输。因此说,

自然条件的限制, 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

的海洋观念,历史上的中国人并没有像

欧洲的 海洋民族 那样,而变成了 大陆

海岸民族 。今天看来,我们也没有变

成 海洋民族 ,只是越过了海岸, 开始走

向海洋了。

再回首,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 也不能完

全说明我们是 海洋民族 。从他一次次航行

路线,我们可以发现, 航线也都在海的部分,

尽管郑和航海稍早些, 但与麦哲伦、哥伦布

的环球和跨洋航行有很大的区别。明朝, 我

国一度是造船王国, 但终因政治和经济原因

衰落了; 清朝的锁国 , 19世纪又遭列强侵

略, 海洋之梦破灭了。可以说 大陆 海岸

型 国家的观念, 在我国相当长时期占主导

地位, 统治着人们的思想, 不是忽视海洋而

是惧怕海洋, 这有客观原因,不能一昧责怪

先人。

无论如何, 我国是个陆海兼备的国家,

这不仅是从自然角度说, 而且现在有更充分

的法律依据,符合法律的精神。1992年 2月

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颁

布, 1996年 5月 15日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 ) ,

1998年 6月 26日颁布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按 公约 的法

律精神和我国政府的主张, 我国拥有约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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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海洋生物学家曾呈奎(中)

在指导博士研究生

万平方千米管辖海域, 其面积近我国陆地面

积的 1/ 3。

地理教科书中叙述的 我国是一个海陆

兼备的国家 , 大致反映了现实,但稍有不同

的是 海 在前, 陆 在后, 按面积大小来说,

还是反过来的好。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

, 又有辽阔的海域。我国所频临的海洋

依次 。内容中 有 与 频临 关系

不明确(没有提及台湾以东的太平洋海域) ,

这些海域与我国有何隶属关系?这显然落后

形势发展,背离了早已有的海洋方面的法律

精神, 而恪守了传统的说法, 有损于国家的

形象。

二、对领土和国土的法律认识

领土是严格的法律名词, 其内容包括领

陆、领海和领空及底土等。其形态是垂直于

地面,上至空间,下至地下深层的空间立体。

国土, 有的词典也称国家领土, 泛讲是可以

的, 但严格讲就有区别,因为严格的法律术

语是不能用不严格的词语来代替。

说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就是说

我国以大陆部分为主体,同时拥有众多的岛

屿和相关的海洋国土。但在传统的, 乃至现

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我国的领土仍然是 960

多万平方千米。即使是说渤海是我国的内

海, 在表述我国领土数值时, 也没有计算在

内。这是忽略,还是对海洋的淡漠呢?横

观多种版本的地理教科书及同样涉及

地理内容的各版本小学社会课本,依然

沿用过去的说法, 这不能不说是滞后

了。现在有许多资料, 将我国领土说成

为 1045万平方千米,即我国的大陆部

分的面积、内海面积、海洋面积、领海面

积和岛屿面积五部分之和。这种说法是

对领土的进一步认识。但值得注意的

是, 1996年 5月 15日我国发表的关于

领海基线的声明及我国人大常委会批

准 公约 ,使上面的数值失去了法律依

据, 各种数据均需要一个特别的线

领海基线作为基础量算线来重新量算。在没

有新的量算数据前,为不产生歧义, 最好称

我国陆地面积(众多说法是平面面积代替空

间立体。这样做就如同用面积数代替体积值

一样, 是完全错误的,是不科学、不合法的)

为 960多万平方千米。这样可避开用 领土

一词,讲法也通俗。但实际上,我国的陆地面

积按 公约 的法律精神应从领海基线量算,

按此算法 ,我国的实际陆地面积肯定大于

960万平方千米, 这除了增加进了属内海的

海域面积外, 还增加进了领海基线内的其他

部分的海域, 其法律地位与内水一样。另外,

按 公约 精神,我国的领海也是我国的领土

的一部分。

海洋国土是一个新概念,是陆地领土的

延伸和发展, 并不完全是国家的领土。领土

具有完全排他性主权。海洋国土除包括属领

土部分的内海和领海时, 还包括该国管辖的

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海域。因国

家在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并不享有

完全排他性主权, 只享有某些事项的管制

权、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和对某些事项的

管辖权。1998年 6月 26日,我国颁布实施的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对划定我国的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是

确定我国海洋国土的又一法律依据。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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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不同性质的海域具有不同法律地位,海

洋国土不能笼统称为领土,两个概念不是等

同的, 即使是十分重视海洋, 也应按法律去

认识,按法律行事。

地理教育应增加海洋法律的内容, 同

时也需要更改原有的领海概念,即变 从海

岸线(或海岸基线)向海上延伸到 12海里的

海域 为 从领海基线向海上 。更为重

要的是要从法律上重新认识领土概念,并按

法律进行表述;从法律上认识我国的海洋国

土, 并予以恰当表述。这是国内外形势发展

的需要, 也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需要。地理教

育对变化如此之快的海洋形势,如此重要的

海洋国情、国策教育应引起十分重视, 以适

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要。

三、我国的岛屿

岛屿是当今国际斗争的焦点。其原因,

不仅是岛屿具有战略意义 永不沉没的

航空母舰 , 更重要的是岛屿具有十分重要

的经济利益。但归结一点,岛屿之争是领土

之争。在传统的认识里,岛屿就是岛屿,除此

无外乎还有 12海里领海(也仅是远离大陆

的岛屿)。公约 颁布后,岛屿就赋予了更多

的新内容,远离大陆的小岛, 主权国不仅拥

有岛屿本身,还拥有沿海领海、沿海毗连区

及相应的专属经济区等,其海洋国土面积远

远大于岛屿陆地本身面积。这无疑使岛屿的

地位更加显赫,让主权国对岛屿倍加珍爱和

重视。

然而在我国, 传统岛屿观念根深蒂固。

代表国家权威机构的国家统计局编制的 中

国统计年鉴 , 仍沿用的岛屿统计数据,即我

国岛屿 5400个; 地理 载: 我国有 5000多

个大大小小的岛屿;另一版本 地理 载:在

我国辽阔的海域上, 分布着 6000多个大大

小小的岛屿。其他版本 地理 也基本如此。

众多说法谁为准?相差 1000个岛屿是大事

还是小事?这样能反映我国的国情吗?

人民日报 1996年 5月 16日第五版刊

载 祖国海岛家底基本摸清 一文指出,历时

8年的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工作已胜利

结束, 万余名科技工作者登上 6500多座海

岛, 其中离大陆距离小于 10千米的占 70%。

实际上,说我国岛屿是 5400个,是指 500平

方米以上的岛屿数。

众多说法亟待统一。按我国政府发表的

中国海洋事业白皮书 及 中国统计年鉴

应统一为 5400个。这样才符合政府意志。

值得注意的是 , 5400 个岛屿之外的

1000多个岛屿是我国的吗?这里涉及到极为

敏感的问题, 如, 钓鱼列岛中的赤尾屿(面积

154平方米)、南小岛( 463平方米)、北小岛

( 302平方米)等,就在 5400个之外。1992年

2月 25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

连区法 第二条中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其沿

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

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

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岛屿。由此可见, 从法律意义上讲,

5400个岛屿较笼统的说法, 是否站得住脚?

值得深思。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既合乎政

府意志, 又合乎法律精神的说法呢?答案是

肯定的。不妨说, 我国大的海岛有 5400个,

小的海岛还有 1100多个。至于以 500平方

米的标准可不提。

在此,不妨提及日本人在海洋上的精明

之举:日本政府特拨款 300亿日元, 加固在

涨潮时仅有 0 3~ 0 5平方米的冲之鸟岛,

历时 3年。是日本的岛屿太少了吗?显然不

是。那么,是我们中国岛屿太多太多, 需要粗

略地选择或者概算吗?恐怕也不是, 值得深

思的是 是什么?

四、我国与周边海上邻国的岛海关系

在海洋权益问题上, 我国与所有海上邻

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其根本原因在于

没有划定海上边界。目前, 我国的部分岛礁

还被某些邻国侵占着, 在这些岛礁收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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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边界很难划定,时间拖久, 对我国更不

利。另外, 一些海上邻国不仅对我国海域提

出主权要求, 还抢先开发,大肆掠夺我国海

洋资源。

面对复杂的海洋形势,在对待岛海争议

问题上,我国政府提出 搁置争议, 共同开

发 合理而友好的解决方法,但目前的情况,

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只有通过斗争, 才能

实现 共同开发 。

日本对我国钓鱼岛的每次不轨行为,我

国政府都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提出抗

议, 重申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1992年中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领海毗连区法 写明,钓

鱼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日本的企图不仅是

为了窃取钓鱼岛,更大的阴谋是要利用 公

约 与我国共同拥有我国的东海大陆架。新

华社北京 1997

年 5 月 22 日

电: 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沈国放

今天指出, 黄岩

岛历来是中国

的固有领土,菲

律宾应立即停

止侵犯。70 年

代, 中国政府抗

议并宣布: 日本

与韩国政府背

着中国片面签订的所谓 日韩大陆架协定

是非法的、无效的。 我国的海洋权益的

维护并不是用抗议就能使侵犯者放弃的, 更

重要的是我国强大起来, 用实力来对抗外来

侵犯者,用 公约 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仅感

到愤怒和不安是没有用的。独岛之争, 韩国

表现出对日本提出领土要求的强硬态势, 给

泱泱大国的中华儿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昔日与我国隔海相望的国家,如今成了

海上邻国。之所以叫邻国, 就是因海上的国

土相邻,尽管海上还没有划定边界。在我们

的教科书上,在我们的印象中 隔海相望 一

词, 海 依然是天然的边界,风平浪静地什

么也没有发生。当我们突然醒来发觉, 波涛

汹涌的海上, 不友好的手早已伸来。他们不

顾历史事实,不顾国际社会对领土的一贯认

识, 也不顾长期友好关系,更不顾 公约 的

法律束缚, 甚至颠倒是非, 对我国提出主权

要求 , 使南海我国断续边界线内的一些岛

屿,自 70年代后逐渐复杂化, 成为国际争端

的焦点之一。中国并不希望岛屿和海域成为

与海上邻国矛盾的焦点, 同时必须用 公约

这一法律武器进行斗争。岛屿之争, 乃资源

和生存空间之争,实质是领土和海洋国土之

争。岛海, 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因为, 一旦

扼守我国东南两侧的岛屿沦入他人之手, 我

国只能是一只笼中的 母鸡 ,出海口受制于

人,地理位置更加不利。这应值得深思。

五、世界海洋

公约 的生效,

使沿海国合法地扩

大了海域面积,地表

36% 的海洋面积成

了沿海国管辖海域,

公海面积仅占原海

洋面积的 72% , 世

界海洋形势发生了

巨变。传统意义上的

许多边缘海如今成

了边缘国的海上国土,原来的海峡也成了沿

海国管辖海域,原来隔海相望的国家如今成

了海上邻国 可见,今日的海洋已非昨天

的海洋了。

我国支持并积极与联合国系统开展的

各项海洋事务,推动了世界海洋领域的合作

与交流,认真履行义务, 为国际海洋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我国参与了联合国第

三次海洋法会议的两次会议和 公约 的制

定工作,并成为缔约国, 是国际海底开发先

驱投资者。我国重视公海及其资源的保护管

理,并加入了相关的 30多项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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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发展中的中国海洋科学技术和教育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近年来,我国不

断深化海洋资源和环境调查, 勘探, 积极寻找新

的可开发资源, 研究新的开发、保护技术和方法,

大力培养海洋开发与保护的科技人才队伍, 普及

海洋知识, 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

我国现有涉海科研机构 109个、科研人员

13 000多人, 具有涉海专业的重点高等院校 37

所(其中海洋大学就有 3所, 湛江海洋大学已开

始招生, 浙江海洋学院在积极筹建中) , 已经形成

一支学科比较齐全的海洋科研、教学队伍, 在海

洋调查和科学考察、海洋基础科学研究、海洋资

源开发与保护、海洋监测技术以及海洋技术装备

制造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

我国海洋科学研究以近海陆架区海洋科学

为主, 已经形成了具有区域特征的多学科的海洋

科学体系。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海洋科学发展战

略和支持海洋科学发展的规划和计划。近年来,

我国在物理海洋学、海洋生物学、海洋地质学、海

洋化学等学科取得了显著进展, 为海洋渔业发

展、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防

灾减灾等, 提供了科学指导和依据。

我国积极发展海洋技术,已经形成了海洋环

境技术、资源勘探开发技术、海洋通用工程技术

三大类,包括 20多个技术领域的海洋技术体系。

目前, 我国正在实施海洋高科技计划、海洋科技

攻关计划和 科技兴海 计划。我国海洋高技术研

究的重点是海岸带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用、海水

淡化、海洋能利用和海水资源综合利用等与现代

海洋开发直接相关的领域。

我国初步形成了海洋专业教育、海洋职业教

育、公众海洋知识教育体系。目前共有设立海洋

专业的高等院校 37所, 中等专业学校 29所 , 不

断为海洋事业输送大批科技与管理人才。海洋职

业教育现有 20多个技术岗位培训点, 仅近 3年

就培训 8000多人。我国还常年利用新闻媒体对

青少年进行海洋知识教育,并在沿海地区公众中

开展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环境的常识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不仅有近 300万平

方千米的管辖海域, 在太平洋公海海底矿

区, 还有 15万平方千米的采掘权, 其中的

7 5万平方千米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属于我

国。这是国际海底管理局批准并分配给我国

的公海上的 海洋国土 。

今天的公海已不是领海之外的广大海

域了, 而是各沿海国管辖之外的全部海域,

比原来意义上的公海大大地缩小了,但仍对

所有国家开放。公海海底区域不是可以任意

开采资源的, 其管辖权和支配权归口国际海

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行使权利) , 属全人类

共同继承财产。

世界海洋, 已从无序走向有序, 其秩序

是建立在 公约 上。1982年 12月包括我国

在内的 155个国家和 4个实体签署了 公

约 , 1994年 11月 16日在国际上生效。公

约 是一部世界海洋管理方面的大典, 必将

对世界海洋产生深远的影响。

海洋作为地理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和

组成部分 ,我们不仅要从自然的角度去认

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的、法律的角度去认

识。纵观地理教育, 海洋教育所占比重还很

小,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加大比重。更

为重要的是, 海洋教育要依法进行, 在依法

治国的今天, 那些陈旧的传统的海洋观念应

该休矣。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和毗连区

法 、公约 及最近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等法律, 是地

理中海洋教育的重要法律依据,需要给予足

够的重视。

学校教育是提高国民海洋观极重要的

手段,同样,各种媒体也有很大作用。依法认

识海洋, 就是要用法的精神,把国民推向时

代的前列,领会今天的海洋对我们民族意味

着什么, 更好地认识我们国家新的形象。


